
臺北市立永春高級中學 

第 30屆班級聯合會正副主席選舉實施計畫 
一、依據：本校學生班級聯合會組織章程第五章選舉與罷免。 

二、目的：培養學生民主法治觀念，推動學生自治活動，發揮同儕合作功能。 

三、參選資格： 

（一）高一同學，以正、副主席兩人一組搭檔競選。(可跨班級搭檔) 

（二）對本校事務瞭解且具有服務熱誠。 

四、登記方式：即日起至學務處訓育組黃珮甄組長領取參選表單；最晚於 6 月 4

日(二)12：30 前備妥登記表單及 3 分鐘宣傳影片，繳至學務處訓育組始完成

登記。 

五、投票資格：全校師長及高一、高二同學（每人 1票）。 

六、當選準則：獲相對最高票者當選。 

七、選舉時程： 

（一）5月 20日（一）公布班聯會正、副主席選舉實施計畫。 

（二）6月 4日（二）12：30登記參選截止。 

（三）6月 6日（四）12：00前公布候選名冊。 

（四）6月 7日（五）至 6月 13(四)以影片進行候選人發表政見。 
                    (詳細政發會流程待登記截止後另行公告) 

（五）6月 14日（五）9：00至 15：00(下課及中午)進行實體投票。 

八、競選活動規定： 

(一)競選宣傳時間：6月 6日(四)12：00至 6月 13日(五)18：00截止。 

(二)競選海報請張貼於指定佈告欄內，不得張貼於牆面或廊柱，並請於 6月 14日

（五）17：00前清除完畢。 

九、本計畫陳校長核可後實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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